部门评价报告
基本情况

项目概况。包括项目背景、主要内容及实施情况、资金投入和使用情况等
最低生活保障金，保障了对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政府公告的最低生活标准的人口基本生活需求，体现国家对他们的关怀，推动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推动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公平与和谐。2023年全县农村低保4605户9060人、城镇低保820户1363人，全年共发放城乡低保资金5439.39万元。
项目绩效目标。包括总体目标和阶段性目标
1.总体目标是确保所有符合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城乡居民，都能够得到及时、足额、有效的资金救助，以满足其基本生活需求，保障其基本生存权利，促进社会公平与和谐。

2.阶段性目标

（1）短期目标（1-2年）：

建立健全最低生活保障资金发放机制，确保资金能够按时、足额地发放到符合条件的城乡居民手中。

加强对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的动态管理，定期核查救助对象的家庭经济状况，及时调整救助金额，确保救助的精准性和有效性。

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公众对最低生活保障政策的认知度和满意度，确保政策的顺利实施。

（2）中期目标（3-5年）：

进一步完善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的管理和监督机制，确保资金使用的合规性和透明性，防止资金被挪用或滥用。

加强对最低生活保障政策的评估和调整，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物价变动情况，适时调整救助标准和救助范围，确保救助的及时性和有效性。

推动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与其他社会保障制度的衔接和融合，形成覆盖城乡、全面保障的社会救助体系。

（3）长期目标（5年以上）：

建立健全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的长效增长机制，确保救助资金能够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增加，满足城乡居民日益增长的基本生活需求。

加强对最低生活保障政策的宣传和教育，提高公众对社会保障制度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增强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

推动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向更高层次发展，逐步提高救助标准和质量，让广大困难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

通过发放城乡最低生活保障资金，使得困难群众得到有效的帮助。符合政策的困难群众，应保尽保、应纳尽纳。

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绩效评价目的、对象和范围
对资金发放的人数范围、标准、及时性进行评价。
绩效评价原则、评价指标体系（附表说明）、评价方法、评价标准等
1.评价原则

目标一致性原则：评价目标应与最低生活保障项目的目标相一致，确保评价活动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可测性原则：评价指标应易于理解和收集，能够量化反映最低生活保障项目的绩效水平。

针对性原则：评价指标应针对最低生活保障项目的特点和实际需求进行设置，确保评价活动的针对性和实用性。

整体性原则：评价指标体系应全面考虑最低生活保障项目的各个方面，包括服务质量、资金使用效益、政策落实情况等，确保评价活动的全面性和客观性。

2.评价指标体系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城镇低保常保对象低保月标准
	＝825元/人/月
	825
	5
	5
	

	
	
	
	农村低保常保对象低保月标准
	＝600元/人/月
	600
	5
	5
	

	
	
	社会成本指标
	低保经办人按照岗位要求进行招聘
	＞95%
	95
	5
	5
	

	
	
	
	全年组织低保经办人员培训次数
	＞4次
	4
	5
	5
	

	
	
	生态环境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确保困难群众应保尽保
	＝100%
	100
	6
	6
	

	
	
	
	对低保常保对象按照每年一次复核，非常保对象每年2次复核
	＞1次
	1
	8
	8
	

	
	
	质量指标
	农村低保人均补差
	＝400元
	400
	8
	8
	

	
	
	
	城镇低保人均补差
	＝530元
	530
	6
	6
	

	
	
	时效指标
	城乡低保低保对象录入数字民政系统率
	＝100%
	100
	6
	6
	

	
	
	
	资金每月10号发放到位
	＜10日
	10
	6
	6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确保资金专款专用
	＝100%
	100
	8
	8
	

	
	
	
	按月足额发放低保资金
	＝100%
	100
	7
	7
	

	
	
	社会效益指标
	困难群众满意度
	＞95%
	95
	8
	8
	

	
	
	
	生活压力减轻率
	有所减轻
	基本达成目标
	7
	7
	

	
	
	生态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3.评价方法

（1）定量评价：通过对收集的数据进行计算分析，以数量结果来说明评价对象的情况。定量评价可以采用评分法、指数法等方法进行。

（2）定性评价：通过对评价对象的描述和分析，以文字形式说明评价对象的情况。定性评价可以采用访谈、问卷调查、案例分析等方法进行。

四、评价标准

最低生活保障项目绩效评价标准应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制定，并结合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和完善。评价标准应具有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能够客观反映最低生活保障项目的绩效水平。

在评价过程中，应严格按照评价标准进行评分和评级，确保评价结果的公正性和准确性。同时，应根据评价结果及时发现问题和不足，提出改进意见和建议，促进最低生活保障项目的不断完善和发展。

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1.前期准备

（1）明确评价目的和范围：确定评价的目标、对象和范围，明确评价的重点和关注点。

（2）制定评价方案：根据评价目的和范围，制定详细的评价方案，包括评价指标、评价方法、评价标准等。

（3）收集相关资料：收集与最低生活保障项目相关的政策文件、数据资料、项目报告等，为评价工作提供支撑。

2.自我评价

对照评价指标和标准：应对照年度绩效评价指标和评价标准，对我县低保工作进行绩效自评。

三、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附相关评分表）
按照政策法规要求，做好资金拨付、使用。按照要求公开。评价结论：好。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项目决策情况
根据文件要求，按照政策标准通过入户走访，评价打分，选出符合政策的保障对象，按时发放低保资金。
项目过程情况
由业务股室统计符合标准的资金发放对象，每月十号前完成补贴资金的发放。
项目产出情况
救助覆盖面实现应保尽保，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按时发放率100%；100%在规定的时限内拨付资金；及时完成各项工作进度及项目进度，资金发放率达100%。
项目效益情况
有效保障困难家庭基本生活水平，同时也拉动了内需，繁荣了当地经济；稳步提升困难群众生活水平；稳步提升关心关爱困难群众的社会氛围；救助对象生活环境，得到持续改善；不断完善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保障制度；不断完善困难群众救助长效机制。
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建立有效的进入、退出机制，实现应保尽保，应纳尽纳
有关建议
无
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